
附件二          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宿舍借用積點表 

項目 內容 計算說明 換算積點 

官等      任 簡任四點、薦任三點、委任

及約聘、僱二點、工級一點 

    點 

年資      年 任公職滿一年一點,服務不

滿一年不計點 

    點 

眷屬人數      人 申請單房間職務宿舍者不 

計入；申請多房間職務宿舍

者，每一口以一點計上限五

點，眷口指實際入住之配偶

及一親等直系血親 

    點 

身心障礙等級      度 輕度總積點增加三點,中度

總積點增加四點,重度總積

點增加五點。 

    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積點總計     點 

申請人簽名：  

備註：需檢附戶口名簿及相關資料證件影本 

 

 


